
條款及細則

1.	 指定海外商戶簽賬推廣（「推廣」）之推廣期由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推廣期分為
兩個階段：

	 階段1： 於2026年1月1日至3月31日簽賬，及於2026年4月15日或之前志賬的交易；
	 階段2：於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簽賬，及於2026年7月15日或之前志賬的交易。

2.	 此推廣只適用於持有恆生多貨幣Mastercard扣賬卡（「合資格扣賬卡」）的主卡及附屬卡客戶（「客戶」）。

3.	 推廣期內客戶於條款4所列出之指定海外商戶（「指定商戶」）以合資格扣賬卡成功作合資格交易（「合資格交易」）可享
15%現金回贈（「優惠」）。合資格交易之定義於條款5列出。每個階段每位客戶之累積現金回贈上限為港幣4,400元
等值之外幣（以簽賬之彙率為准）。

4.	 於推廣期內，每個階段每位客戶可於每個指定商戶享優惠一次。優惠只適用於以下指定商戶之海外零售分店：

國家 指定商戶 每個階段之單一合資格簽賬 每個階段最高現金回贈

日本

松本清
日圓10,000或以上 日圓1,500

唐吉訶德

阪急百貨店和阪神百貨店
日圓30,000或以上 日圓4,500

大丸松坂屋百貨

樂天免稅店東京銀座店 日圓40,000或以上 日圓6,000

三越伊勢丹

日圓80,000或以上 日圓12,000三井Outlet Park爵士之夢長島

三井Outlet Park 木更津 

英國 哈洛德百貨 （Harrods） 英鎊350或以上 英鎊52.5

加拿大 Lululemon 加元200或以上 加元30

澳洲
Cole

澳元150或以上 澳元22.5
Woolworths

泰國
曼谷Emporium

泰銖10,000或以上 泰銖1,500
百麗宮百貨公司 （Paragon Department Stores）

尚有更多...

恒生多货币Mastercard®扣账卡
指定海外商户签账推广　赚15%现金回赠

指定商戶包括：

新

新

新

新



5.	 合資格交易將根據Mastercard或個別商戶之收單銀行不時界定的商戶編號或交易類別釐定。客戶於進行簽賬交易前，
恆生銀行有限公司（「恆生」）恕不負責澄清該項交易可否獲享優惠。

	 以下交易並不是合資格交易：

	 •	 費用及收費；

	 •	 現金提取；

	 •	 繳費（包括向稅務機關支付稅款）；

	 •	 半現金交易，例如：投注及賭博交易、於非金融機構的交易（例如購買外幣、彙票及旅行支票）、於金融機構
的交易（例如從銀行或投資交易平台購買產品及服務）、電彙、繳交租金或購買房產、購買或充值儲值卡或電子錢包、
購買加密貨幣、及分期付款。

6.	 恆生將根據持有的合資格簽賬交易紀錄，決定客戶是否符合資格獲享優惠。恆生全權決定當日的換算彙率。有關的
現金回贈將在符合條款2至5的要求後30個歷日內存入你的合資格扣賬卡。 

7.	 客戶於獲贈有關優惠時，有關合資格扣賬卡及其連結的銀行戶口必須仍然有效及戶口狀況良好，方可獲贈有關優惠。

8.	 客戶必須保留所有合資格簽賬的簽賬存根或正式交易紀錄。如有任何爭議，恆生保留權利在推廣期間或期後隨時要求
提供有關正式交易紀錄及／或其他文件或證據，以作核實。恆生會保留所有提供予本行的正式交易紀錄及／或其他文件
或證據並不予歸還。

9.	 如附屬卡客戶的簽賬符合資格，有關優惠將存入其主卡客戶連結的戶口。

10.	客戶即使在報失合資格扣賬卡後獲補發新卡，客戶將沒有資格獲得優惠。

11.	恆生有權於客戶的合資格扣賬卡或戶口扣除任何已獲享的優惠之等值而不作另行通知，若客戶用作計算獲取優惠的有
關交易被取消或斷定為不合符資格。

12.	如指定商戶及恆生認為客戶有任何欺詐或濫用行為將不可獲享優惠。恆生亦可從該扣賬卡扣除已享用的任何優惠，
或取消該扣賬卡。

13.	指定商戶及恆生有權不定時更改、取消或終止優惠及修改本條款及細則，而毋須作出任何通知。客戶在條款更新後
使用指定商戶提供的服務將被示為他/她同意接受被更新後之條款及細則約束。

14.	恆生不會對客戶於指定商戶購買之商品所引起之爭議負上任何責任。

15.	合資格客戶同意並接受Mastercard Asia/Pacific (Hong Kong) Limited向恆生轉移於優惠期內使用合資格扣賬卡的
交易內容及資料，以用作計算和核實合資格客戶於本推廣賺取之優惠。

16.	除客戶及恆生（包括其繼承人及受讓人）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
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17.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18.	本條款及細則受現行監管規定約束。

19.	如有任何爭議，指定商戶及恆生保留最終決定權。

20.	本條款及細則的中文本與英文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本為准。


